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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議事日程表 

一、預定議事日程表： 

苗栗縣後龍鎮民代表會第 20 屆第 14 次臨時會議事日程表 

日 期 

（民國106年） 

星

期 

開會時間及會議事項 
備 註 

上午10時至12時 下午2時至5時 

10月 30日 一 代表報到及預備會議  

10月 31日 二 討論提案 第一次會議 

11月 1日 三 

一、討論提案 

二、臨時動議 

三、閉會 

第二次會議 

    

    

本議程得經大會議決後更動。 

 

二、變更後議事日程表： 

苗栗縣後龍鎮民代表會第 20 屆第 14 次臨時會議事日程表 

日 期 

（民國106年） 

星

期 

開會時間及會議事項 
備 註 

上午10時至12時 下午2時至5時 

10月 30日 一 代表報到及預備會議  

10月 31日 二 
一、 討論提案 

二、 臨時動議 
第一次會議 

11月 1日 三 
一、代表自行下鄉考察 

二、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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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會議概況 

一、大  會 

第一次會議 

上午議程： 

時  間：民國 106年 10月 31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35分 

地  點：本會議事堂 

出席人員：蔡主席易謀、花副主席麗卿、呂代表中慶、謝代表海山、周代

表政發、魏代表水樹、林代表朝通、陳代表美雪、陳代表國忠、

王代表木林。 

列席人員：鎮長朱秋隆、主任秘書林澄清、民政課課長賴玉華、建設課課

長劉威廷、財行課課長李瑤庚、農業課課長馬華君、人事室主

任陳學豪、主計室主任陳碧雲、政風室主任賴亮穎、文化觀光

課長劉柏瑩、清潔隊隊長劉文濱、圖書館管理員呂秀敏、市場

管理員莊金火、社會文化課長王玉美、本會秘書余金泉。 

主  席：花麗卿          紀錄：洪國松 

會議事項：討論提案 

余秘書金泉報告：依據代表出席人數已逾半數，請主席宣布開會。 

主席宣布開會。 

開幕典禮（如程序） 

主席致開會詞： 

        朱鎮長、公所各單位主管、本會各位同仁，大家早。 

今天召開本會第 20 屆第 14 次臨時會，首先感謝朱鎮長率領公所

各課室主管參加本次臨時會，與本會代表同仁共同研商各項議題。 

本次臨時會之召開係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34 條規定辦理，請各位代

表同仁，踴躍提出寶貴意見。 

余秘書金泉報告：各位代表女士先生，現在按照議程進行討論提案，首先

討論的是鎮長提案第 1號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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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長提案 第 1號案 

類 別：建設 

提案人：朱鎮長秋隆 

案 由：為辦理「106 年度後龍鎮候車亭新建工程」一案，總經費 300 萬

元(其中中央補助 285萬元，地方配合款 15萬元)，查 106年度未編列是項

預算，惠請貴會同意，俟年度追加減預算時再行轉正，請審議。 

辦  法：請  貴會議決後惠復。 

議 決：照案通過。 

討論紀要： 

花副主席麗卿：請建設課長說明。 

劉課長威廷：本案是由公路總局補助，針對鎮上缺少候車亭的地方補助 12

座，總經費 300萬元，其中中央補助 285萬元，地方配合款

15萬元，請代表審議，謝謝。 

花副主席麗卿：各位代表對這個案子有沒有什麼意見?請陳代表。 

陳代表美雪：這個我認為暫時保留，去年做了 22座，你們難道都沒聽到一

些風聲嗎?雖然做這個是我們的美意，但也有反對的聲音出

來。先請里長去了解一下，如果這個地方蓋候車亭會不會影

響到當地居民，沒意見我們再來蓋。 

劉課長威廷：這次候車亭的需求都是里長報過來的，報之前都有先確認土

地不會影響到民眾。 

陳代表美雪：那為什麼會有反對的聲音跑出來呢?所以我認為暫緩一下，多

多跟地方溝通一下。 

劉課長威廷：但這個執行上有期程的壓力。 

花副主席麗卿：各位代表對這個案子有沒有什麼意見?請陳代表。 

陳代表國忠：後龍公所去拜託交通部補助的這候車亭，第一次聽到地方上

有人反應說不好的，如果有這種反應照理說也會反應到公

所，鎮長也應該都會聽到聲音才對，到底是哪一個里?哪一座

候車亭會影響到民眾?這次要做的候車亭還是很多民眾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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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沒做到，這次趕緊報上來做的。 

朱鎮長秋隆：這個候車亭是地方上很多人在反應很多老舊的候車亭已經壞

了，而且都是用鐵皮臨時搭的，既然交通部公路總局有這個

經費，剛好有人幫忙爭取這項經費，而且這個經費相對配合

款又很低，又是我們地方上所需求的，所以我們每座候車亭

施做的地點，都有經過里長及當地里民的認同，另外土地上

也不能用到私人土地，若用到私有地也必須取得地主同意。

之前我們做了 22座，到目前為止還沒聽到民眾說哪個不好，

只有里長反應說他們里內還有很多座還沒弄，後來透過幫忙

再向公路總局追加這 12座，如果有哪個點不妥可以請代表跟

我們說，我們來改進，畢竟是地方上的建設，希望代表能夠

支持。 

陳代表美雪：我的意思是說慎重一點，不是不給你做喔，這為地方好的事

我也很樂意，所以上次的 22座我們也都沒反對啊。 

朱鎮長秋隆：我知道，所以我才跟代表說明，我們每一座的地點都有經過

里長及當地里民的認同，土地也都有合法，評估點也都很慎

重處理過了，這個案子從 9月就開始了。 

陳代表美雪：不知道其他代表的看法如何，我的意思是希望下個定期會再

來討論。 

朱鎮長秋隆：我只擔心這案子超過時間，畢竟這個案子如果沒有代表會的

支持我們也做不成，這個案子縣府那邊在 12月 8號就要檢具

結算，所以才希望針對這兩個比較急的案子開臨時會，資料

前 7、8天也都有給代表，就是因為時間上比較急迫，才希望

在定期會前趕緊再開個臨時會。 

陳代表美雪：11月 7號就要開定期會了啊，該給你們過的我們一定會通過，

我們會斟酌。 

朱鎮長秋隆：這還要再經過設計、發包，期程上是否來得及，才會希望趕

緊開個臨時會通過後來執行，預算都有年度結算的問題，不

然經費我們就白討了，希望代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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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副主席麗卿：既然代表們有不同意見，我們先休息五分鐘。 

(休息後會議再開) 

花副主席麗卿：各位代表對本案還有沒有意見?(在場均無表示意見)沒有的

話，本案通過！ 

余秘書金泉：各位代表女士先生，接下來我們繼續審議鎮長提案第 2號案。 

 

鎮長提案 第 2號案 

類 別：建設 

提案人：朱鎮長秋隆 

案 由：為辦理「106年度苗栗縣後龍鎮提升道路品質改善工程」，惠請貴

會同意先行墊付案，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內政部 106年 9月 25日台內營字第 1060814340號函辦理。 

二、 本案總經費為 1100 萬元(中央補助 968 萬、地方配合款 132 萬)，經

查 106年度未編列是項預算，惠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年度辦理追

加減預算時再行轉正。 

辦  法：請  貴會議決後惠復。 

議 決：照案通過。 

討論紀要： 

花副主席麗卿：本案請建設課長說明。 

劉課長威廷：這個案子屬於前瞻計畫，是針對鎮內老舊破損的路段進行改

善，總經費 1100萬元(中央補助 968萬、地方配合款 132萬)，

請代表審議。 

花副主席麗卿：各位代表對這個案子有沒有什麼意見?請陳代表。 

陳代表美雪：課長，這個案子是不是又很急?又要叫我們給他過，對不對? 

劉課長威廷：因為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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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代表美雪：什麼叫年底，你們每次都這樣，我絕對不給他通過！這些道

路作在哪邊?我們大山那邊那個案子才一塊田的寬度而已，就

報到縣府那邊去，鎮長怎麼不用第二預備金?那位農民多可憐

你知道嗎?要路過的里民多危險你知道嗎?上個會期我也講

了，結果你有做嗎?你們要的東西我也不會同意就對了啦。 

朱鎮長秋隆：跟代表報告，我做的都是全鎮的東西，沒分什麼人。這個案

子的前身是縣府發包下去做的，才做完沒多久就發生這種

事，所以我們回報到縣府去，看是否還在保固期內，希望縣

府能幫忙處理，縣府也設計完發包，只是發包三次都還沒標

出去，我現在也一直在追，如果縣府真的沒辦法處理，我們

公所再來介入。 

陳代表美雪：鎮長，你講這個我都聽不下去啦，才一塊田而已，都已經發

包三次了，可以跟縣府說啊，說我們公所自己來作啊，你又

不是沒預備金，這個也才幾米寬度而已，又不是要很多錢，

這樣都沒辦法處理，身為代表我真的覺得很慚愧，你就是在

針對我來的嘛，你有沒有去看過?這個真的很嚴重。 

朱鎮長秋隆：我有去看過，我們真的會弄，只是現在縣府已經設計完發包

了，我們現在要去介入的話，等於整個要重新來過耶。 

陳代表美雪：我們自己重來沒關係啊，不然他如果一直標不出去就要一直

放著嗎? 

朱鎮長秋隆：好，會後我馬上問縣府，看他發包情形如何，如果一直沒辦

法處理我們就馬上拿回來自己做，這樣好嗎? 

陳代表美雪：才幾米的寬度而已。農業課長，上一回颱風到現在幾個月了? 

馬課長華君：四個多月。 

陳代表美雪：鎮長，才幾米寬度的事拖四個多月了，我身為地方民意代表

情何以堪? 

朱鎮長秋隆：代表，我不是不處理，是縣府有可能還在保固期啊。 

陳代表美雪：建設課長，這個還有在保固期嗎? 

劉課長威廷：是沒有在保固期了，但這個當初是他們做的，所以現在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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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科那邊要發包重建。 

陳代表美雪：問題是他們今年是做不了的啊，一直流標。 

朱鎮長秋隆：代表，會後我馬上請課長去了解，如果縣府還發包不出去，

我們就馬上著手處理，這樣好嗎? 

陳代表美雪：這個案子一樣先保留啦。 

花副主席麗卿：各位代表對這個案子有沒有什麼意見?請陳代表。 

陳代表國忠：這個案子是要做鎮內比較偏鄉邊遠的道路，是鎮民的需求及

盼望，如果什麼案子都要等下個會期再來討論，那還要開會

嗎?應該針對事情來討論要不要給他通過，不是什麼都留著，

那乾脆留到明年好了啊、留給下屆好了啊。地方老百姓家門

口的路壞很久了，難得鎮長透過中央立委的幫忙要到經費，

這個也是前瞻計畫的一部分，也是年底前要執行，建設課長，

你直接跟代表們報告這些工程是要做在哪個地方? 

劉課長威廷：這次計畫有報鎮內 9個地點，第一個是在中龍里…。 

周代表政發：課長，我先講一下，這個地點我們陳代表(美雪)可能不曉得，

先拿給她看一下，我們先審第三案好了。 

余秘書金泉：各位代表女士先生，那我們先審議鎮長提案第 3號案。 

 

鎮長提案 第 3號案 

類 別：財政、主計 

提案人：朱鎮長秋隆 

案 由：為籌措本所辦公大樓新建工程及本鎮公墓公園化之經費，依據苗

栗縣縣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規定，提請貴會同意處分本鎮二張犁段 132、

1270地號等 2筆非公用不動產，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苗栗縣縣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及苗栗縣政府 106年 9月 27日府

財產字第 1060189039號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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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鎮富田國小已於民國 103年廢校，原校地座落於二張犁段 132、132

之 4、1269、1270、1272 等 5 筆土地。經查二張犁段 132、132 之

4、1270地號等 3筆土地係屬鎮有，惟 132之 4地號係屬道路用地。 

三、 為籌措本所辦公大樓新建工程及本鎮公墓公園化之經費，提請貴會同

意處分二張犁段 132、1270地號等 2筆非公用不動產。 

辦  法：請  貴會議決後惠復。 

議 決：不通過。 

討論紀要： 

花副主席麗卿：本案請財行課長說明。 

李課長瑤庚：本案富田國小已於民國 103 年廢校，原校地座落於二張犁段

132、132之 4、1269、1270、1272等 5筆土地。經查二張

犁段 132、132之 4、1270地號等 3筆土地係屬鎮有，惟 132

之 4 地號係屬道路用地，為籌措本所辦公大樓新建工程及本

鎮公墓公園化之經費，提請貴會同意處分二張犁段 132、1270

地號等 2筆非公用不動產。 

花副主席麗卿：各位代表有沒有什麼意見?請陳代表。 

陳代表美雪：鎮長，你覺得這案子光我們這幾位代表就能作主嗎?這個事關

重大等定期會再來檢討，這個可是在賣財產耶，我們擔不起

這個責任。 

花副主席麗卿：各位代表有沒有什麼意見?請王代表。 

王代表木林：要賣土地來改建，公所有急需改建的必要嗎?再來，納骨塔的

官司打完了嗎? 

朱鎮長秋隆：我們原本納骨塔的興辦事業是用 BOT的，現在跟廠商解約了，

解約完只是一個程序，我們現在如果要興辦自營就是要自有

財源，因為公所改建跟納骨塔自建這兩個案需要的經費非常

多，縣府在富田國小那邊也有兩筆土地，他們報到內政部要

處分，內政部也同意了，縣府秘書長也問我們他們如果處分

這兩筆土地對我們有什麼影響嗎?問我們有沒有什麼計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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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認為照彼此的地形來看，應該是整塊一起處分比較好，基

於這樣我才想說既然我們也跟內政部申請1億8000萬要來重

建辦公大樓，他最多補助 1 億，如果有要到這筆經費，配合

款也要相當多。另外，我們要自辦納骨塔興建計畫我們也要

有財源，所以才來徵求代表會的同意要處分這塊土地，至於

賣不賣得掉是一回事，至少我們要先啟動。我們並不是在花

財產，我們是以產造產，不管是興辦事業納骨塔還是改建新

大樓都是一種造產，還可以獲得不少補助款，所以在這裡誠

懇向各位代表說明。 

王代表木林：這個攸關全體鎮民，要慎重一點，要改建公所當然很好，但

連個計劃都還沒出來。另外，納骨塔的官司都還在打，不知

道還要拖多久，哪有需要急著處分土地，難道現在不賣以後

就沒機會賣嗎? 

朱鎮長秋隆：因為現在是縣府要賣，原本我們是要跟縣府講來做合併分割，

因為地形不夠漂亮，所以後來才有提案到代表會來說要把土

地合併分割。今年縣府把分割完的土地報到內政部去說要處

分，內政部也同意了，縣府秘書長才來跟我說要一起處分才

容易順利，所以今天才提案到代表會請代表們同意，這個土

地處分賣的錢也都是要專款專用的，不會隨便亂花，只能用

在納骨塔自建跟辦公大樓改建。 

王代表木林：這個事關重大，之前那個舊的納骨塔我們也叫你要弄轉正，

結果到現在也都還沒弄好。 

朱鎮長秋隆：代表知道我在納骨塔那邊做什麼事嗎?我要讓他合法，現在在

法院要做土地共有物分割，已經開過三次庭了，等分割完才

會有新的進度，這個是要花時間的。 

王代表木林：這個從前鎮長時代就一直在講要讓舊的納骨塔合法化，你現

在也任期滿三年了。 

朱鎮長秋隆：以前前鎮長不做的事，我都先拿來做了。百姓公捐給我們的

土地是持分地，必須上法院強制分割才能取得單獨所有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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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才能做更正編定、建築物的結構鑑定。 

王代表木林：該處理的事都要處理，鎮民也都對鎮長有所期盼，但都已經

三年了也沒什麼結果啊。 

朱鎮長秋隆：不是沒結果，進度一直有在走。不像興辦事業這個要做就要

趁早，因為這個一做就要好幾年，有層層的關卡。 

王代表木林：明年選舉也要到了，代表明年是否能連任也不曉得，你有把

握下次連任成功就能把這些事情處理好嗎? 

朱鎮長秋隆：這個不是連不連任的問題，進度到哪，工作就要做到哪。不

然第四年我工作都不要做了，都去拼選舉就好了，不能這樣

想啊，工作依然要做、建設經費依然要一直爭取，但我需要

代表會的支持，這是我們共同的成果。 

王代表木林：這些代表這三年來哪樣沒支持你的? 

朱鎮長秋隆：都很支持啊，所以很感謝代表會。 

王代表木林：鎮長你想做的事，每件都在執行，但答應給代表的事沒一件

在做的。像我們那邊上次火災，一堆雞禽死光光，我請公所

協助幫忙，我不相信連 1、2萬塊的補助款都沒有，你要辦活

動多少錢都有，但這種困苦人家難道想不到方法幫助他嗎?還

要我私人去幫忙。 

朱鎮長秋隆：行政機關有他一些名目的執行難度，我也跟清潔隊講要去處

理啊，但他們說沒辦法，這個必須透過縣政府。 

王代表木林：可以編個急難救助還是什麼的啊，依你的才能怎麼可能沒辦

法處理。 

朱鎮長秋隆：急難救助這個都有啊，只是要看他有沒有符合規定而已。 

王代表木林：有沒有符合是你說了算啊。 

朱鎮長秋隆：不是喔，他有規定的。 

王代表木林：公所及各方人士派了好多人去看過，結果連 1 萬塊都拿不出

來，後來我只好去幫忙，他是困苦人家我們連給他 1 萬塊幫

忙都不能嗎?雞禽的屍體也會影響社區啊，鎮長要幫忙想辦法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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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鎮長秋隆：我有幫他想過辦法，但很多項目他都沒辦法申請。因為他本

身是違規設施造成火警，原因是這樣。 

王代表木林：違規我知道，但事情已經發生了，這不光只影響他個人，還

會影響到社區其他人，只要有心處理一定有辦法的，這又不

需要花很多錢。 

朱鎮長秋隆：了解。 

花副主席麗卿：各位代表有沒有什麼意見?請周代表。 

周代表政發：這案茲事體大，要賣財產的，我進代表會到現在也沒看過這

麼大案子，我覺得保留再研議。 

花副主席麗卿：各位代表有沒有什麼意見?請陳代表。 

陳代表國忠：我們是用討論提案來討論這個事情，民政課長，公墓官司的

部分程序走到哪了? 

賴課長玉華：昨天下午開仲裁庭。 

陳代表國忠：開第一次庭嗎? 

賴課長玉華：對，12月 4號會再開第二次。 

陳代表國忠：那他們要求多少? 

賴課長玉華：沒談到金額，雙方都只是提出證據、補正資料。 

陳代表國忠：仲裁最多應該三個月就要完成了，完成後收回，如果依照代

表的要求要鎮公所自營的話，馬上就要賠償宸興公司費用吧? 

賴課長玉華：仲裁結果還沒出來，不清楚。 

陳代表國忠：我們現在就是跟宸興公司解約了嘛，就是談賠償問題才會到

仲裁啊，當初雙方都估了一個金額，還是說仲裁完我們不用

賠? 

賴課長玉華：我們就是朝這個方向在努力，我們要提出證據證明宸興蓋的

不是我們要的，以及還沒取得使用執照的部分。 

陳代表國忠：如果有辦法仲裁出這種結果，我就恭喜妳。萬一仲裁完要賠

償，你們有錢給人家嗎?財行課長，你認為我們公所現在的財

源有辦法支付這筆費用嗎? 

李課長瑤庚：跟代表報告，目前公所的公墓基金只有 8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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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代表國忠：就我認為，當初在跟他們談合意解約就已經談到 3000 多萬

了，納骨塔要弄到可以使用至少要 5000萬。 

李課長瑤庚：依照公所每年度的決算，我們都是負的，都是靠現金周轉維

持。 

陳代表國忠：難得有機會可以有這塊土地來處分，雖然這個要處分也沒那

麼快，我認為代表會通過以後，這個案子送到縣府，縣府准

了以後再聯合公開招標也是明年以後的事，我看明年還不一

定會標得出去，因為高鐵特區裡面那麼多土地，苗栗縣政府

自己在標售土地都這麼難了，所以只是建議為了公所要籌措

資金，我們還是要同意把這塊土地報到縣府合併拍賣，因為

後龍公所不同意標售的話，縣政府也不能標售，還是要配合

縣府的施政。 

周代表政發：民政課長，仲裁是不是你決定的?不是吧?上個會期我們有決

議說要用法律途徑給法院判，妳剛也講了他們有疏失啊，仲

裁判下來我們就要賠多少了不是嗎? 

賴課長玉華：不是，就相互攻防，提出各種證據。 

周代表政發：鎮長，一碼歸一碼，不是公所某方面財政困窘就要拿某方面

去補，這麼大的事情要研議一下。 

朱鎮長秋隆：我尊重代表會的決議。 

周代表政發：我堅決保留研議，每個代表有各自表達的權利，不行的話就

表決！ 

陳代表美雪：鎮長、課長，當初我就有講過，納骨塔在鄭家定手上建造的，

當初廠商就已經違法了啊，當初用很漂亮的設計藍圖騙我們

啊，後來擅自修改設計藍圖，為什麼我們還要賠償?我堅決要

走法律途徑，不要把代表講的話當成狗吠火車。 

花副主席麗卿：針對本案反對的請舉手(陳代表美雪、林代表朝通、周代表

政發、王代表木林，共 4位)。贊成的請舉手(陳代表國忠、謝

代表海山，共 2位)。四票對兩票，本案決議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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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秘書金泉：各位代表女士先生，接下來我們繼續審議剛剛位完成的鎮長

提案第 2號案。 

花副主席麗卿：針對第 2號案請各位代表踴躍發言。請陳代表。 

陳代表美雪：你這個總經費 1100萬，是今年要花掉嗎?還是分好幾年? 

劉課長威廷：施工是可以到明年，但有規定在 10月底前要完成納入預算程

序。 

陳代表美雪：又在強迫中獎了。為什麼那麼多的經費都是在做路面刨除、

都在做 AC?不覺得浪費公帑嗎? 

劉課長威廷：是為了要提升道路品質…。 

陳代表美雪：什麼叫道路品質?沒辦法走了嗎?有些路明明都還好好的，幹

嘛老是要刨除? 

劉課長威廷：我們都要到現場看過，這些都是路況比較差的道路，真的有

需要改善。 

陳代表美雪：沒關係，那這個就到定期會再來討論，我會親自去看看，都

是做道路的，真的很浪費公帑，難道沒辦法做排水溝嗎? 

劉課長威廷：這裡面部分的路段也是有做排水溝，不過主要還是以 AC路面

為主。 

陳代表美雪：只有我們受天宮、北極宮嘛。 

劉課長威廷：還有灣寶也有。 

陳代表美雪：據我所知外埔也有一個排水溝要改善啊，很多排水溝需要改

善耶，到時候我來提報。 

劉課長威廷：要提報的話，下一期還可以再重新提過，這個已經提報了就

要照原訂位置施作，代表如果有需求要提報，下一波我們會

納入。 

陳代表美雪：課長，這個當初有知會我們代表嗎?只有要花錢的時候才叫我

們代表來背書，有道理嗎?不同意啦！ 

花副主席麗卿：各位代表有沒有什麼意見?請陳代表。 

陳代表國忠：這個真的是課長的疏忽，以後中央有什麼補助要提報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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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要知會一下所有的代表。另外，這個在 10月份就要納入

本預算，所以才會開臨時會來拜託各位代表，希望各位代表

能支持公所的建設以及百姓的需求，難得中央的前瞻計畫能

撥這麼多錢來整理鄉下的道路，這個下一波還有，希望公所

到時候能尊重一下代表，本案還是希望各位代表能讓他通過。 

陳代表美雪：課長，我認為這個再研議。我再三強調的事，結果你們都沒

在尊重代表的，像火車站，我以為是縣府做的，結果是我們

公所做的，做成這樣害我們被罵慘了。不管什麼前瞻計畫還

是什麼工程，我都希望你們事先跟代表說一聲，結果你們都

為所欲為，要錢要背書的時候才會找我們，前瞻計畫上面還

寫「經代表、里長初步會勘後…」，有嗎?在座代表有哪位知

道這件事的?都把我們當什麼了? 

朱鎮長秋隆：跟代表報告，前瞻計畫的道路改善，因為長期都會累積民意

代表、里長、臨長的陳情意見，有些是我們礙於經費沒辦法

及時處理的，當前瞻計劃進來，我們認為有機會我們就趕緊

提報，才把之前累積需要處理的陳情意見都整理出來報到縣

府去、再轉到營建署那邊才有這筆經費下來，絕對不會像代

表講的那樣為所欲為，我們做的都是鎮內的事。 

陳代表美雪：難不成你要作到通霄去嗎? 

朱鎮長秋隆：有啊，有件工程某代表要求要做，結果地點是在造橋，這我

就不能做啊。 

陳代表美雪：你說不能做的部分，代表有為難你嗎? 

朱鎮長秋隆：沒有。 

陳代表美雪：對啊，我的意思是最起碼你要尊重我們這些代表，你們每次

來都很急，我們是地方民意代表最起碼知的權利要有吧? 

朱鎮長秋隆：我只是跟代表解釋這次的情形是這樣，因為 107 年度還有第

二波。 

陳代表美雪：其他代表可能很有把握下一屆會繼續當選，我是不敢想啦。 

朱鎮長秋隆：地方建設還是需要大家來支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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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副主席麗卿：休息五分鐘大家協調一下。 

(休息完再開議) 

花副主席麗卿：繼續開會！各位代表對這個案子有沒有意見? (在場均無表

示意見)沒有的話，本案通過！ 

余秘書金泉：各位代表女士先生，接下來我們繼續審議鎮長提案第 4號案。 

 

 

 

鎮長提案 第 4號案 

類 別：民政 

提案人：朱鎮長秋隆 

案 由：後龍鎮公所納骨塔設施興建計畫擬改公所自建乙案，請審議。 

辦  法：請  貴會議決後惠復。 

議 決：不通過。 

討論紀要： 

花副主席麗卿：本案請民政課長說明。 

賴課長玉華：公所考量其他各鄉鎮的納骨設施均為自建，如代表會審議通

過我們將會送興辦事業計畫去縣府審核，俟縣府核定後再送

至代表會審議，謝謝。 

花副主席麗卿：各位代表還有沒有什麼意見?請陳代表。 

陳代表美雪：鎮長，八字都還沒一撇，就要叫我們通過?好歹先拿個設計藍

圖給我們看吧。 

朱鎮長秋隆：代表誤會我的意思了，我們原本的是委外，但代表會一直要

求我們要自建，所以現在才送到代表會來審議，表示代表會

同意自建，等代表會同意之後我們才能啟動一個興辦事業計

畫，才會有一個初步的計畫書給代表會審議，審議過後才會

送縣府核定。 

陳代表美雪：但我們很懷疑這個通過了之後，以後沒辦法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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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鎮長秋隆：不會。 

陳代表美雪：本席認為等設計圖之類的資料都出來資後再來開會。 

朱鎮長秋隆：也可以。 

陳代表美雪：另外我有一個但書，要先把舊的納骨塔給合法化，沒錢就要

有沒錢的做法。 

朱鎮長秋隆：舊的納骨塔重新啟動後會遇到的問題是，建築物的結構體是

否需要補強，才能補發使用執照，再來向縣府申請啟用，這

樣才能再度販售塔位。那裏面大概還有 2000多個格位可以販

售，但我們另外新的興辦事業計畫可以先啟動，這個光審查

可能就要花 2、3年的時間。 

陳代表美雪：沒關係，等你藍圖先出來，我們隨時可以開會。 

朱鎮長秋隆：好，但你這個案子如果沒有先同意，就沒辦法先做設計書啊。 

陳代表美雪：我同意自建，但你要先把舊的弄好合法化，讓民眾趕快使用，

新的之後再來。 

花副主席麗卿：請謝代表。 

謝代表海山：剛看陳美雪代表跟鎮長的討論，好像把新舊混在一起討論了，

但舊的剩 2000 多個格位而已，如果沒趕緊起動新的興辦事

業，我相信計畫書要做也是需要時間的，光是設計跟跑程序

也要 2、3年的時間，我是覺得本案應該通過趕緊啟動，附近

的福祿壽殯葬園區也快弄好了，我看他的價位也很高，我還

甚至跑到南投去看，他們那邊都賣很好，一個塔位要 20幾萬，

這還只是一般般的，不是最好的喔，後龍這個那天我也有去

問一個塔位也要 20幾萬，納骨塔是座金雞母我希望大家能重

視，既然原本的已經解約了，就儘量快點弄，這個以後大家

都會用得到，這次如果要自建我希望公所能多去參考一下別

縣市的，他們都蓋得很漂亮，這樣售價也會好一些，公所比

較有收入，基於時間考量本席同意這個案子通過。 

花副主席麗卿：這個案子我個人認為看公所能不能邊做設計圖，我們邊提

供意見，給大家參考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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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鎮長秋隆：因為之前是委外經營，但現在解約了，所以必須由代表會重

新指示公所朝自建方向處理，所以才提案來徵詢代表會同

意，才能著手開始規畫，規劃期間可以代表們一起來商討方

向，一直修正到代表會同意通過才會送到縣府審核，整個程

序是這樣走的。 

陳代表國忠：本案是原本的 BOT案還在，代表會要通過自建案之後，才代

表 BOT案解除，代表後龍公所這個案子要走向自建，所以才

會提案出來討論啊，如果今天代表會沒通過，哪天公所再公

開招標你也無權管他啊，所以要通過之後他才不能再招商使

用 BOT，每次都在吵要公所自建，現在公所提出自建妳們卻

不通過? 

花副主席麗卿：我的意思是說請公所先著手規劃，可以先規劃到一定程度

再拿過來討論。 

陳代表國忠：現在就還沒通過自建，他要怎麼規劃? 

花副主席麗卿：自建當然大家都沒意見啊。 

陳代表國忠：對啊，所以這個案子要先讓它通過啊。 

陳代表美雪：我很不能認同陳國忠代表的話，都當我們不識字嗎?過去的

BOT 是怎麼樣你不知道嗎?你現在沒拿半點資料出來就要我

們通過。 

朱鎮長秋隆：跟代表解釋一下，之所以要這麼做是因為必須要跟過去的 BOT

案做切割，現在的廠商只是跟我們解約，委外經營的案子仍

然還在，我今天假如沒提這個案子，我是可以再找另外的廠

商進來耶。 

陳代表美雪：我們就講了，我們同意由公所來興建，但是設計書要先出來

啊，等有設計書我們再來開會也不遲啊。 

花副主席麗卿：那就尊重大家的意見，用表決的。贊成通過的請舉手，兩

票(陳代表國忠、謝代表海山)；不通過的請舉手，三位(周代

表政發、陳代表美雪、王代表木林)，本案不通過！  

余秘書金泉：各位代表女士先生，鎮長提案的部分已經結束，這次我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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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沒有提案，接下來的時間是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 

 

花副主席麗卿：各位代表對於鎮公所的施政還有沒有意見?(在場均無表示意

見)沒有的話，明天的議程本席提議變更為代表各自下鄉考

察，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 

周代表政發：沒有。 

花副主席麗卿：沒有意見的話，提議通過，散會！ 

 

散  會：民國 106年 10月 31日（星期二）上午 12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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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附  錄 

一、議決案分類統計一覽表 

類 別 

提案別 

財政 

主計 
民政 建設 社會 環保 其他 合計 

鎮長提案 

提案 1 1 2    4 

通過   2    2 

不通過 1 1     2 

代表提案 

提案        

通過        

不通過        

陳情案 

提案        

通過        

不通過        

合計 

提案 1 1 2    4 

通過   2    2 

不通過 1 1     2 

審議結果：通過 2件、不通過 2件，共計 4件。 

二、代表出席狀況一覽表 

職稱 姓名 

10月 

30日 

（星期一） 

10月 

31日 

（星期二） 

11月 

01日 

（星期三） 

主席 蔡易謀 ○ ○ ○ 

副主席 花麗卿 ○ ○ ○ 

代表 呂中慶 ○ ○ ○ 

代表 王光松 △ △ △ 

代表 謝海山 ○ ○ ○ 

代表 周政發 ○ ○ ○ 

代表 魏水樹 ○ ○ ○ 

代表 林朝通 ○ ○ ○ 

代表 陳美雪 ○ ○ ○ 

代表 陳國忠 ○ ○ ○ 

代表 王木林 ○ ○ ○ 

備註：  ○ 出席   △ 請假   ╳ 缺席 


